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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贷新政 银行“只说不做”

“搁置”交易通过审批

11月 17日，距离央行出台房贷新政已经过去了 25天。 虽然仅农行、交通银行和光大银行明确公布了房

产新政实施细则，但记者通过中介公司、专业房贷公司和银行服务热线了解到，目前包括中国银行、工商银行

等在内的商业银行，都有自己的房产新政实施细则，但上述银行都是“只做不说”。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上述银行的实施细则，对购房者购买首套普通房，各银行都能给予首付两成，利率打

七折的优惠。 而如果购房者虽然是首次购房，但购买的是非普通房，各家银行给出的政策则有微小不同。

11月 16日， 记者从中原地产、

合富置业、美联物业等多家中介公

司获悉，前段时间在贷款审批阶段

被“搁置”下来的交易已陆续通过

审批，等待放款。

上海中原地产交易监管部总

监祝满清告诉记者，目前公司经办

的客户已从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

招商银行等多家银行，成功获得房

贷。 而审批的房贷都是按照新政策

获得的，“这些成功放款的案例中，

有新政前递交申请的，也有新政后

递交申请的。 而符合首次购买普通

住房的客户基本获得了基准利率

0.7 倍的优惠利率。 ”

合富置业交易按揭部经理余

佳雯则表示，尽管中国银行、工商

银行等没有正式公布房贷细则，但

从公司经办的交易案例来看，中国

银行、工商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

行实际上已经开始执行细则。“能

够开出首次购房证明，并且符合普

通住房条件的客户基本都能享受

到首付款 2 成、基准利率‘打七折’

的优惠。 ”余佳雯说。

而专做房贷业务的凯弈投资

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有关人士表示，

房产新政出台后，公司部分贷款案

件按新政可享受更优惠的贷款利

率，因此公司为这些客户重新提交

了申请，“现在已有获得银行按照

新政放款的案例。 ”

该人士举例说， 公司客户近日

获得放款的案例中， 有一客户购买

了总价为 200万元的房屋（首次购

房且为普通住房），原先申请建设银

行商业贷款 140 万， 贷款年限 20

年。银行给出的贷款利率只能打 8.5

折即 6.35%， 因此客户每月需还款

10320元左右。 而房产新政出台后，

该房划到普通住房之列， 客户重新

提交放款申请，建设银行按照新政给

予基准利率 0.7倍的优惠，且已成功

放款，“现在该客户每月还款额是

9270元左右，每月可少还 1050元。 ”

就上述中介透露的信息，记者随

后分别致电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招

商银行和浦发银行的服务热线。 结果

显示，中介的“曝料”都获得了证实。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银行对客

户购买首套普通住房，都给予首付

款 2 成、基准利率‘打七折’的优

惠。 而对于不能同时符合首次购房

且所购房产为普通住房两个条件

的客户，各家银行则视客户资质不

同，给予不同的贷款政策。

中原地产长宁分行透露，分行

在房产新政实施后获批的一个房

贷案例是一对小夫妻首次购房。 据

相关人士介绍，这对夫妻购买的房

产位于中内环间，但属于非普通住

房， 因此不能享受基准利率 0.7 倍

的优惠，“但中国银行还是给予了

他们 8.5 折的优惠利率。 ”

记 者 随 后 致 电 中 国 银 行

“95566”服务热线。 工作人员证实，

如果首次购买的是非普通房，也可

以享受基准利率 8.5 折的优惠。

记者随后又拨打了招商银行

“95555”服务热线。 客服人员告诉

记者， 如果购买的是非普通房，信

贷部门需要对购房者的收入、还款

能力、信用情况和楼盘情况进行综

合评估，然后才能确定客户能否享

受贷款优惠。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房产

新政中，“对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

住房和改善型普通自住房提供贷

款， 其贷款利率的下限可扩大为

贷款基准利率的 0.7 倍， 最低首

付款比例调整为 20%。”但由于央

行和相关部门对何为“改善型普

通自住房”迟迟没有定论，因此各

银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对此，余佳雯告诉记者，如果

购房者原来的人均住房面积低于

32.2 平方米， 那么再次购买普通

房的话，会被许多银行视为“首次

购买改善型普通自住房”，因此可

以获得最高 8 成的贷款， 贷款利

率也能打七折，“但区别在于，有

些银行规定原先房产的按揭必须

结清， 有些银行则没有这样的规

定。 ”

对上述银行没有在官方网站

公布房贷新政细则， 但却已经开

始审批贷款，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一方面是因为现在商业银行之间

也存在竞争，对于银行来说，房贷

的不少细则条款都是“竞争优

势”、“商业秘密”。 如果将所有细

则“全盘托出”，其他银行可能会

仿效， 因此银行也就失去了自己

的优势；另一方面，不排除个别实

施细则今后还会修改的可能，因

此不敢贸然公布。

据《新闻晨报》报道

地下钱庄有望合法化

今后，在不非法吸收存款、借贷

利率不超过基准利率 4倍的前提下，

个人有望合法注册从事放贷业务。 昨

天，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刘萍

在出席跨国公司 CEO圆桌会议时透

露，由央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草案

已经提交国务院法制办，民间借贷有

望通过国家立法形式获得规范。

沿海典当行业务火爆

“我国居民储蓄高达 20 万亿

人民币， 国家外汇储备 1.9 万亿美

元。”刘萍说，今年年初，央行搜集到

的资料发现，沿海一带的典当行、担

保公司业务“前所未有地火爆”，有

些地方民间借贷利率达到了 200%

-300%，随即由央行牵头对 31 个省

份进行了快速调查， 初步摸清了民

间借贷的规模。

“虽然这个具体数字是保密的，

但规模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

利率平均是 12%-15%.”刘萍透露。

拟将“地下钱庄”阳光化

根据前期调查，央行草拟了《放

贷人条例》，拟将所谓的“地下钱庄”

阳光化。目前，抵押行业中常见的合

法经营模式是典当行和担保公司，

而更多的民间借贷则是通过地下钱

庄形式出现。刘萍态度很明确：希望

通过条例使得民间资本浮出水面，

产生积极效应。

“中国信贷市场是被银行垄断

的，条例的出台就是打破垄断，使一

批符合条件放贷人注册放贷， 解决

中小企业融资难。”目前条例草案已

提交国务院法制办， 有望通过国家

立法形式规范民间借贷。

个人放贷被写进条例

条例的最大突破是允许个人注

册从事放贷业务。刘萍说，符合条件

的企业和个人都可开办借贷业务，

准入门槛参照今年央行发布的《小

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并可

能适当放宽。 其中关键点在于放贷

的钱必须是自有资金， 严禁吸收存

款，“只借不收”；另外，借贷利率不

能超过基准利率的 4 倍； 公司老板

和高管应无犯罪记录和不良信用记

录。 符合条件者向银行主管部门提

请前置审批，后到工商部门注册。

据《京华时报》报道

业内分析：保守商业机密

■房贷新政实施细则难产（资料图片）

白领生活，追求卓越。 白领工作，追求卓越！ 经过多年跋

涉，慕然回首，我们发现《内蒙古晨报》在呼包鄂竟然拥有三

个 NO.1。 追求品牌，就是追求影响力，追求卓越，就是追求品

质；传播，就是需要影响力，传播就是需要品质。金三角，呼包

鄂，机遇和财富相伴，“艳遇”和品质相伴。 你选择，没有错。


